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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台三戰與台海安全 
 

●蘇進強／台灣時報社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集人 

 

 
 

壹、前言 

  中國解放軍於2003年年底頒布了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強調對輿

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三戰的運用，並且開始著手教材編撰、部隊訓練。經過三年多

的實踐與發展後，中國有關三戰的發展，已經從理論的探討與宣揚，進一步到實踐與驗

證層次，各項運用策略也日趨成熟。非常明顯的，解放軍強化各部隊「三戰」的訓練，

希望能學習美軍以資訊化科技遂行非武力戰爭的方式，強調在未來資訊化或高科技化戰

爭中，能夠發揮以三戰為主要手段，其運用對象除了對台灣之外，也針對在未來台海衝

突中可能介入的美日等國。中國希望透過三戰的靈活運用，配合中國對台海的全方位威

脅，爭取台海非武力戰的優勢。 

貳、中國對台海安全的全方位威脅 

一、政治上：設定形式上「一中原則」，實質上「一國兩制」的框架 

  自八○年代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後，中國新一代以江澤民為主的領導核心宣布

九○年代起將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積極發展海峽兩

岸的交往，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在十四大上更表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

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個

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換句話說，中國在形式上偽裝「一中原則」，

並以此謊稱存在「九二共識」下，實質上則企圖將台灣套入「一國兩制」的陷阱，再以

一國的權威壓制兩制的並存。 

  事實上，「一中原則」是中國對台政策所精心設計的戰略框架，其應用的範圍包含

對台關係的各個層面，舉凡對外在國際社會打壓台灣的外交生存空間，將「台灣議題」

定位為中國內政問題，警告外力不得干涉。對內，則高舉民族主義，以大一統的陳舊思

維，藉口宣稱捍衛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合理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總言之，

「一中原則」及「一國兩制」的鳥籠政策，目的在於否定我國的法律體制及管轄權，作

為兩岸談判上限制我國的框架。 



中國對台三戰與亞太區域安全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3期／2008.09.30  47 

二、外交上：大國外交限縮台灣國際空間 

  中國在國際外交上雖高舉反霸、反帝的口號，但在外交政策則強調建構大國外交與

睦鄰政策，企圖藉由大國外交影響重要國際組織，其中以強化對美外交工作為首要，另

外，俄羅斯、日本、歐盟暨東協等國家也是外交重點，在國際組織的部分除聯合國及其

所屬國際組織外，任何政府間的組織都是中國的外交耕耘目標。在國際間全面性封殺台

灣的外交活動空間，不給台灣絲毫的喘息。 

  對台灣而言，兩岸問題的關鍵因素之一即是美國的台海政策，台灣議題一直是中美

兩國關係最核心敏感的議題，這見諸在中國領導人的相關談話中。從兩千年台灣政黨輪

替以來，中國認識到，直接對台施加壓力的結果是適得其反，因此，強化對美國外交關

係的經營，迫使美國對台施壓的效果是事半功倍。柯林頓時期強調與中國建立夥伴關

係，因此有對台的「三不」政策出現，雖然小布希上台後，對中國的戰略態度轉為競爭

關係，不過，從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後，雙方已建立熱線對話機制，雙方的外交高層的

會晤與電話聯繫則不時進行。顯見中國已熟悉利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影響力，以及在

區域間如朝鮮半島的六方會談中扮演槓桿的關鍵角色，同時憑藉廣大市場以及廉價勞動

力的經貿優勢，進一步擴大國際政治影響力，簡言之，中國的大國外交策略嚴重限縮我

國國際空間。 

三、經濟上：以商圍政，掏空台灣 

  台灣土地面積狹小自然資源貧乏，先天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對外貿易成為我國經濟

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來源。然而，從政府在1987年開放中國重要農工原料進口與開放赴中

探親以來，兩岸間的經貿交流快速成長，造成的結果是我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逐年攀

升，依中國官方商務部統計資料，到2006年為止，台商投資中國實際到位金額達四百三

十九億美元以上，然實際投資金額更遠超過上述數字。換句話說，目前中國已成為我國

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更是我國企業主要的生產基地。在兩岸貿易方面，自2001年底起

中國已成為我國出口的最大市場，且是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 

  兩岸的經貿往來的結果，就是在中國「磁吸作用」下造成台灣產業升級的遲滯，同

時國內產業面臨空洞化，在對外貿易出口的部分，更面臨中國產品的惡性競爭。一旦未

來兩岸全面三通，在無任何配套措施下，中國將更強化台灣對其經濟依賴性，在「以民

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的「經貿」統戰手段下，形成對台動用武力之外

更大的威脅。 

四、軍事上：擴張軍備，以武力威脅台灣 

  台灣的外在威脅主要對象是中國，尤其是中國宣稱絕不放棄武力犯台。事實上，中

國國防預算每年以兩位數百分比的速度成長，不僅在沿海部署超過九百枚導彈對準台

灣，此外，例行在東南沿海實施針對性的大規模軍事演習，2004年6月中國軍方在福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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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島舉行海陸空聯合軍事演習，並透過媒體宣稱以「爭奪台海制空權」為目標。近年

來，更組織「網軍」屢屢對我實施資訊戰攻擊。 

  日本防衛省公佈2007年的防衛白皮書，報告中指出，中國在1999年只擁有約五十架

現代化戰鬥機，2003年時增為三倍約一百五十架，至2005年則突破三百架，預估2007年

追至和台灣相等。白皮書在分析中國局勢時指出，中國強化在更遠海域作戰，以及在更

遠距離進行航空戰鬥的能力。其也凸顯一個問題，即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已經超越應

對可能發生的台海問題。 

  綜觀中國近年來對台策略的各項作為，其從未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與準備，藉由經

貿上的發展，帶動在軍事科技上的研究與成果，中國對台灣國防的威脅只會增加不會減

少。 

參、中國如何對台遂行「三戰」爭取台海非武力戰優勢 

  中國三戰主要以台灣國家整體人民為目標對象，透過宣傳等活動，從政治上思想上

瓦解軍隊與人民的鬥志，使軍隊從理智上能夠服從己方意志。 

  在心理戰方面，國家戰略層級的心理戰由中國中央層級如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軍委等所策劃，主要目標對象在台灣政府及人民。希望能夠塑造全盤性涵蓋政治、

經濟、心理與軍事上的戰略優勢，強化贏得戰爭勝利的條件。 

  中國心理戰與其對台政策的運用息息相關，但重點在假藉對台政策的發布及影響，

營造中國戰略優勢。如中國在1995年對台公布「江八點」政策，每年並透過發布紀念日

對台進行心理戰宣傳，企圖將兩岸關係緊張的責任歸咎於台灣。2004年8月胡錦濤參加中

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廣播五十周年慶時，要求對台廣播做到「入島、入戶、入

腦」為國家戰略層級心理戰的指導作為。 

  中國在公佈「反分裂國家法」的過程，中國充分運用媒體釋放資訊為其進行統戰宣

傳，成功主導議題的設定，透過「輿論戰」的攻擊，成功達到「法律戰」與「心理戰」

的效果。換句話說，「三戰」的策略是攻守一體，交互使用以獲至最大效益。 

  中國輿論戰的重點是掌握新聞輿論，在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情況

下，綜合運用網路、電子郵件、手機等現代通訊科技，形成全面性的宣傳，給敵國政府

或軍隊形成强大的輿論壓力。例如中國刻意發佈新型殲十戰機研發完成試飛及部署的新

聞，即在透過媒體展現軍事實力，企圖造成心理威懾。又如中國經常將軍事演習的新聞

透過香港媒體的誇大報導，以營造文攻武嚇的效果。 

  法律戰是指依據國內法、國際法和國際慣例，透過各種方式所進行爭取優勢的法律

戰爭。換言之，就是以法律爲作戰手段，以法律對抗替代軍事作戰，或輔助軍事作戰，

以贏得戰爭優勢。法律戰的特點在於必須和軍事手段交互為用，換言之，軍事戰與法律

戰完全交織在一起，軍事作戰包含法律戰，法律戰也貫穿在軍事作戰的全程，而且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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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戰的緒戰之前就已經展開，即使在戰爭落幕之後，法律戰仍未結束，因為戰俘的審訊

及處理，仍屬法律戰的範疇。 

  中國法律戰的內涵主要在國際法或戰爭法的層面，包括適用於武裝衝突的國際法，

包括使用武力法、作戰行爲法、中立法和懲治戰爭犯罪法四個方面。根據《聯合國憲

章》的規定，凡是由聯合國安理會決定獲授權的軍事行動、成員國受到武力攻擊時所採

取的單獨或集體自衛行動為合法外，其它戰爭將是非法戰爭，並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

反對、譴責甚至制裁。正因為如此，任何國家在發動戰爭之前，必然要爭取與強調戰爭

合法性問題。法律戰是爭取軍隊士氣與社會民心的重要手段。現代戰爭勝負的關鍵，不

僅是有形軍事實力的對陣，也是軍民抗敵意志與對戰爭支持的對抗。 

  面對台灣問題時，雖然中國表示不放棄武力犯台，但不會不顧區域及國際社會觀

感，逕行發動戰爭，才會希望藉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營造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中

國國內合法行為的情境。中國對台軍事行動首先必須解決對台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問題。 

  「反分裂國家法」的公佈，代表著「法律戰」的開打，目的在於向國際社會表示

「台灣議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無須國際勢力插手介入，為中國侵略台灣提供法理基

礎，同時迫使台灣的反抗失去正當性。同時「反分裂國家法」在公佈之前，中國官方即

以釋放出相關訊息，在無法獲得明確法案內容的情況下，增添外界的猜測，在媒體的推

波助瀾下，特別是容易引起台灣內部產生焦慮，尤其是對投資中國的台商而言更是具有

效果，如此「心理戰」的效果已經無聲無息地展開。 

  中國對台發動軍事武力犯台行動之前，必然會以國際法為依據，向國際社會宣傳及

論證對台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並以此延伸強調解放軍武力佔領台灣及所屬島嶼、捍衛領

土完整的合法性。面對美日等國的可能協助及干預，中國將以國際法為論述武器，強調

任何對台的人道干預行動的非法性，並透過國際輿論宣傳，藉以防範與阻絕國際社會對

台海可能發生衝突的關切與介入。 

肆、因應作為之思考 

  在未來兩岸持續對立情況下，中國必然竭盡各種手段，採取各種心理宣傳及打擊的

行動；其次則進行輿論戰，醜化政府及國軍形象，以打擊國軍作戰意志，摧毀全民心理

防線；或透過國際法的曲解，恫嚇孤立我國在國際社會的支持，或藉此騙取對台灣擁有

主權，爭取對台發動戰爭合法性。面對中國威脅，可以思考下列作為： 

一、強化全民心防，凝聚抗敵意志 

  中共對台全方位威脅與「三戰」的配合，國內仍然因為藍綠對抗，對中國迫切性威

脅至今仍無法形成共識，中國統戰被視為善意，謊言被視為承諾，無視中國飛彈可能

「先發制人」的威脅，不免令人焦慮。為了有效反制中國三戰對台攻擊，除了應該透過

全民國防教育，強化全民心防之外，如何凝聚提升全民抗敵意志，強化對中國宣傳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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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能力，應為首要之務。 

二、統合反三戰能力與資源 

  中國對台三戰融合不同戰略層次的作為，不論外交、對台、統戰、新聞、軍事及國

安等各部門均負責對台三戰的部分功能，其直接或間接對台進行統戰與三戰的人員高達

數十萬。面對中共如此龐大人力的統戰及三戰攻勢作為，我國應由國安單位整合中央及

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制訂一套反制中國三戰的標準作業程序，隨時因應中國最新的統戰

及三戰作為。 

三、培養反三戰專門人才 

  除了國防部門之外，我國政府單位如外交、新聞、文化、教育、法務、警政等單

位，目前對於中共三戰運用並未深入了解，即使單位本身具有法律、新聞及心理人才，

然而只具備被動性的防禦能力，仍無法進行攻勢性的反三戰作為。未來應該透過在職教

育及專業訓練，吸收精英，成立反三戰專業單位，培養輿論快速反應機制及能力，盡速

制定法律戰部隊實用手冊，及有關台灣國際法地位及戰爭法的合理論述，強化統合心理

文宣攻勢，才能有效因應及反制中國三戰的威脅與圖謀。◆ 


